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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经营许可，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以下简称《审查通则》）和《京津冀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实施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北京市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相关部门（以下统称“行政审批部门”）对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审查。

　　第三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场所应在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标注的住所或经营场所范围内，集中用餐单位食堂除外。

　　餐饮服务经营者从事餐饮服务类经营项目，其营业执照应载明“餐饮服务”等经营范围。

　　第四条　食品经营主体业态分为食品销售经营者、餐饮服务经营者、集中用餐单位食堂。

　　从事食品批发销售的，许可证主体业态后面应以括号标注“食品批发销售”。

　　从事中央厨房或集体用餐配送经营的，许可证主体业态后面应以括号标注“中央厨房”或“集体用餐配送”。

　　根据学校食堂、托幼机构食堂的经营形式，许可证主体业态后面应以括号标注“学校自营食堂”“学校承包食堂”“托幼机构自营食堂”“托幼机构承包食堂”。承包企业名称通过二维码标注和展示。

　　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许可证主体业态后面应以括号标注“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

　　第五条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按照食品经营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分类提出。主体业态以主要经营项目确定，不可以复选；经营项目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申报，可以复选。

　　无实体门店的互联网食品经营者不得申请食品制售项目以及散装熟食销售，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除外。

　　中小学食堂、托幼机构食堂、托育机构食堂不得申请冷荤类食品制售、冷加工糕点制售和生食类食品制售项目。

　　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提交自动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和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方案，不得申请冷荤类食品制售、冷加工糕点制售和生食类食品制售等高风险食品制售项目。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后，自动设备类型、加工品种和工艺发生变化，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行政审批部门报告。

第二章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及人员审查要求

　　第六条　食品经营者应依法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自查、食品安全追溯、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规章制度，并明确保证食品安全的相关规范要求。

　　申请散装食品销售项目的食品经营者，还应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中专门制定关于散装食品的食品安全管理内容，如散装食品的包装形式、贮存和运输的措施；销售直接入口散装食品的，应制定食品盛放容器、工用具、从业人员清洁卫生管理的相关措施。

　　申请餐饮服务类经营项目的食品经营者，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定期清洗消毒空调及通风设施的制度、定期清洁卫生间的制度；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应制定食品添加剂使用制度。

　　食品经营企业还应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和考核制度、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场所及设施设备清洗消毒和维修保养制度、食品贮存管理制度、不合格食品和废弃物处置制度、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以及食品经营过程控制制度等。食品批发经营企业还应建立食品销售记录制度。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还应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及巡查、食品及食品原辅料的贮存和清洗、变质或超过保质期食品的处置等制度。

　　开办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集中用餐单位食堂以及申请食品经营管理类经营项目的，还应根据实际建立供货商管理评价制度及退出机制等。有中央厨房、配送中心、门店等的连锁企业总部还应建立相应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第七条　食品经营企业应按照规定配备与企业规模、食品类别、风险等级、管理水平、安全状况等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的岗位职责。

　　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集中用餐单位食堂等应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第三章 食品经营许可审查要求

　　第八条　行政审批部门按照食品经营主体业态、食品经营项目，结合食品安全风险高低，对食品经营许可申请进行分类审查，包括对申请材料的书面审查和经营场所食品安全条件的现场核查。

　　对食品销售类项目（散装熟食除外）、食品经营管理类经营项目不需要进行现场核查。

　　第九条　现场核查时，核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核查人员应填写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经申请人核对无误后，核查人员和申请人在核查表上签名或者盖章。申请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核查人员应注明拒签情况，可采取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必要时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经核查，通过现场整改能够符合要求的，应当允许现场整改；需要通过一定时限整改的，应当明确整改要求和整改时限，并报行政审批部门负责人同意。整改时限不得超过十五个工作日。申请人应在整改时限内完成整改，并申请复核，核查人员应重新开展现场核查，核查时间重新计算。经复核仍不合格，或者未在整改时限内申请复核的，核查人员应判定为现场核查不合格。

　　第十条　申请食品销售经营项目，应符合《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食品销售核查要求）》（附件1）。

　　申请餐饮服务经营项目，应符合《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餐饮服务核查要求)》（附件2）。

　　开办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应符合《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集中用餐单位食堂核查要求)》（附件3）。

　　开办中央厨房，应符合《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中央厨房核查要求）》（附件4）。

　　从事集体用餐配送经营，应符合《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核查要求）》（附件5）。

　　餐饮服务经营者、集中用餐单位食堂申请食品销售类项目，无需核查《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食品销售核查要求）》。

　　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外），应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并符合《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核查要求）》（附件6）。

　　第十一条　食品处理区的墙面、地面、天花板等使用新型涂覆或铺设材料，行政审批部门无法判断是否符合《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相关核查要求的，可以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涂覆或铺设材料无毒、无异味、防水、易于清洁等证明资料做出判断。

　　第十二条　从事冷荤类食品制售、冷加工糕点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中央厨房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进行直接入口易腐食品的冷却和分装、分切操作的（在封闭的自动设备中操作的除外），应设置相应的专间。鼓励从事分餐操作的餐饮服务提供者设置相应分餐操作专间。

　　从事备餐、现榨果蔬汁自制饮品制售（在封闭的自动设备中操作的除外）、植物性冷食类食品制售，调制供消费者直接食用的调味料，食品销售经营者销售散装熟食时有分切、分装等简单处理行为的，应设置专用操作区。

　　第十三条　食品经营者从事拆封、解冻、简单加热、冲调、组合、摆盘、洗切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项目，冷食类食品制售中的冷荤类食品制售、冷加工糕点制售等高风险食品制售项目的除外），应取得相应食品经营项目许可。行政审批部门应在食品经营许可证标注“简单制售”（自制饮品制售除外）。简单制售不属于单独许可经营项目。食品经营者已取得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半成品制售经营项目的，无需另行申请相应的简单制售。

　　餐饮服务经营者、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对预包装即食食品或中央厨房的即食食品成品拆封后即组合摆盘供消费者食用的，应在专用操作区中进行，可按照冷食类食品简单制售归类、审查。

　　从事简单制售的，根据操作流程，可适当简化设备设施、专门区域等审查内容，可不设置初加工场所、切配场所和烹饪场所，可依据实际减少或不设置原料清洗水池、餐用具清洗消毒水池。

　　自制饮品制售可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食品销售经营者同时从事冷荤类食品制售、散装熟食销售的，可以在冷荤专间内对散装熟食进行分切、分装，无需另设散装熟食简单处理专用操作区。

　　第十五条　由食品经营企业建立，具有独立场所和设施设备，集中完成食品成品或者半成品加工制作并配送给其他食品经营者，供其进一步加工制作后提供给消费者的，参照中央厨房标准进行审查。

第四章 其他食品经营要求

　　第十六条　集中用餐单位引入社会经营单位承包或委托经营（以下简称承包经营）食堂的，应按照《审查通则》第四十一条要求建立承包经营管理制度。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经营形式、承包经营企业发生变化的，应按照《审查通则》第四十二条的要求，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或者进行报告。

　　第十七条　承包集中用餐单位食堂的经营企业应在本市取得经营项目包括餐饮服务管理的食品经营许可。

　　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不得承包集中用餐单位食堂。

　　第十八条　连锁企业总部、餐饮服务管理企业应分别符合《审查通则》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规定的要求。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细则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食品销售经营者：指从事食品销售类、食品销售连锁管理经营项目，或者以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为主，餐饮服务类经营项目为辅，且食品销售区域面积超过食品经营面积70%的食品经营者。食品销售区域包括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食用农产品销售区域及对应的贮存区域。

　　（二）普通餐饮：指有固定经营场所，通过即时加工、制作、销售食品，并直接向消费者（用餐者）提供服务性劳动的经营方式。

　　（三）分餐操作：指加工制作的成品先行存放于容器内，经再次分装后提供给消费者的行为。

　　（四）自动设备：指由一组或多组内置功能组件组成的整体设备，设备外部带有防护装置，设备内部相对密闭。从事食品制售活动的自动设备应避免外界接触到设备内部、食品原料、半成品及包材，拿取成品之前设备闭环运行，全流程自动操作完成。

　　（五）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指设置在固定地点，无人工参与，依靠自动设备进行食品销售或制售的经营活动。不包括实体店内的自动设备及有人工参与制作销售食品的经营活动，不包括利用非固定的移动售货设备从事经营活动。

　　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2025年8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试行）》同时废止。



　　附件：1.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食品销售核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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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集中用餐单位食堂核查要求）

　　4.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中央厨房核查要求）

　　5.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核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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